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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人社发〔2022〕13号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 
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保市场保就业保

民生，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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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人社部发〔2022〕3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

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

政策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16号）等规定，经省政府同意，

现就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费政策实施范围、延长缓缴期限等问

题通知如下： 

一、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范围。在对餐饮、零售、

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个特困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三

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上，以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

营困难的制造业企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具体行业名单

见附件）。缓缴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

位缴费部分。困难行业（含 5个特困行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缓缴期

限，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为 2022年 4月至 2022年 12 月，工伤保

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 2022年 4月至 2023年 3月。对

4月、5月、6月已缴纳三项社会保险费的，既可申请退回 4月、5

月、6月费款，也可相应顺延。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实施缓

缴政策。对今年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

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

位缴费部分，缓缴实施期限为 2022年 4月至 2022年 12月。4月、

5月、6月已缴纳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的，可以申请退回 4月、

5月、6月费款，也可相应顺延。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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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条件。缓缴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

户，应满足申请缓缴前 1个自然月处于亏损状态，或之前 3个自

然月累计亏损的条件。 

四、申报流程。缓缴社会保险费坚持自愿原则，符合条件的困

难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到相应社保经办机构窗口或者通过“江西

人社网上办事大厅”申请缓缴一定期限的三项社会保险费。对生产

经营困难、所属行业类型等适用条件，可实行告知承诺制，企业出

具符合条件的书面承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监督检查，

对虚假申报的，将追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五、补缴费款。参保单位缓缴费款可以分期补缴，也可一次

性补缴。养老保险费缓缴期为 2022年 4月、5月、6月、7月、8

月、9月的，最迟应分别在 2023年 1月、2月、3月、4月、5月、

6月征期内补缴到位，缓缴期为 2022年 10月至 12月的，最迟应

在 2023年 6月征期内补缴到位。工伤、失业保险费补缴，最迟应

在 2023年 6月征期内补缴到位。逾期未缴的，对已缓缴的社会保

险费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六、维护职工权益。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要依法履

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不得因缓缴社会保险费，影响职

工个人权益。审核办理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参保职工技能

提升补贴等相关待遇时，以职工个人缴费记录为计算依据。缓缴

期限内，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办理社保关系转移等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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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为其补齐缓缴的保险费；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受

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缓缴的

企业出现注销、参保转移等情形的，应在注销、转移前缴纳缓缴

的费款。 

七、工作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精准把握

政策实施范围和条件，不得擅自扩大范围，降低标准。各设区市

人社部门要将本地区缓缴企业名单等情况按月报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税务部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财政、税

务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组织研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切实落实缓缴政策的各项要求，确保政策

落地见效。各市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告。 

 

附件：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2022年 6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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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 
 

农副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社会工作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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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12日印发 

责任处室单位：厅职保处                          校对人：符翔 


